保密协议
甲方：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拟就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5号楼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及现金流预测审核报告项目进行合作，在合作谈判和正式合作的过程中，双方互为提供工作所需有关信息。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确实保障保密信息提供方的权益，订立本保密协议。
第一条  保密信息的范围
保密信息是指一方向对方提供的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损失、具有实用性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工作成果，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资料或信息：财务数据，商业和战略计划，商业培训和流程，个人信息，图纸，样品，设备，展示，技术信息，研究，产品，服务，客户名单及客户信息，市场，市场战略，计划，软件及相关的说明书和文件，开发，发明，程序和设计有关的任何信息，数据，技术密诀，文件或材料。
双方确认，一方向对方提供的信息不论以口头、书面或电子形式为载体，亦不论是否标明或说明为保密信息，均属本协议所指保密信息。
双方确认，本协议所指保密信息包括其中一方拥有的透露给对方的第三方的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不包括下述信息、数据、技术密诀、文件或材料：1、在披露之前，接受方已掌握的信息；2、在披露前或披露时，已成为公有的信息；3、提供方同意对外公开的信息；4、接收方从第三方获得的信息，且(i)接收方并不知道第三方违背了对提供方或其关联机构有关这类信息的义务；(ii)第三方并未要求接收方不得披露此类信息。
第二条  保密义务的期限
除非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涉及的有关保密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或另有协议约定，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不因本项目结束而解除。
第三条  双方义务
3.1  一方应向对方提供有关本项目所需的情况和材料，并应保证所提供的情况和资料均是己方合法所有或拥有的；
3.2  接受方同意对所有保密信息保密，除非提供方同意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不会将任何信息披露给任何人。接受方使用保密信息应仅限于双方合作项目之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未经提供方的同意，接受方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向任何第三人披露、传播或复制；
3.3  接受方承诺将确保保密信息得到保护，使其免于被窃取或为任何未经授权人士获得，除经提供方授权外，任何人不得从接受方获取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任何保密信息；
3.4  除为了完成本项目外，未经对方同意，一方不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使其承办本项目人员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知晓与本项目有关的保密信息。若该方承办本项目的人员发生更换，则调离人员仍承担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保密义务。
    3.5  接受方应采取各种对上述资料保密的措施，保证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其股东、合伙人、所有权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代理人、顾问、中介机构和任何为其提供服务的第三人（以下合称“代表人员”）对保密信息进行保密。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签署本协议前，将有关保密要求事先告知其聘请的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所有中介机构（包括该等中介机构的聘任变更或新增），要求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按照不低于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的范围、期限、责任等要求，对保密资料进行保密。
第四条  允许披露的范围
4.1  接受方可向第3.5款约定的代表人员披露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但接受方必须事前告知其代表人员有关该等信息及资料的保密要求，并要求代表人员依本协议约定对保密信息进行保密；
4.2  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对接受方及其代表人员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主管机关等有权机关要求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情况下，接受方应在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限度内通知提供方，使提供方有机会对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交出信息或披露信息进行抗辩、限制或者保护，并在取得提供方允许时进行披露；
4.3  乙方在得到甲方许可披露的通知后所作的披露；
4.4  在任何情况下，接受方可以披露信息的范围仅限于被合法要求披露的部分。
第五条  不得接触条款
在经提供方许可前，接受方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提供方或提供方代表人员以外的人员接触，寻求或者试图寻求取得与保密资料有关的非公开的信息。
第六条  保密信息的返还与销毁
除非另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协议约束，双方解除合作关系的，接受方应停止所有对保密信息的使用，并自将保密信息及其复印件、传真件、扫描件、电子版等各种介质的文件资料一并归还给提供方，或者按照提供方的要求销毁或永久删除。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
7.2  若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或者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第八条  不可抗力
8.1  本协议所指不可抗力系指：地震、风暴、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瘟疫、战争、暴乱、敌对行动、公共骚乱、公共敌人的行为、政府或公共机关禁止、国家法律法规变更、政策调整、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或指令调整等任何一方无法预见、无法控制和无法避免的情况。
8.2  若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其任何的契约性义务，该等义务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存在时暂停，而义务的履行期应自动按暂停期顺延。
8.3  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通知对方，并应尽其最大努力终止不可抗力事件或减少其影响。
8.4  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双方应立即磋商以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法，并应尽所有合理努力以减轻不可抗力的影响。
第九条  附则
9.1  双方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有权提交甲方住所地法院诉讼。
9.2  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
9.3  本协议生效后，如需变更、终止本协议条款或就未尽事项签署补充协议，应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
   9.4  本协议独立于甲、乙双方就本项目而签署的协议、合同等相关文本，本协议的效力不因前述协议、合同等相关文本的终止而终止。
    9.5  本协议自甲、乙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9.6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 

签订日期：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乙方代表：
签订日期：
